附件3

报价函

1、 项目名称：广西艺术学院往来款项目清理
二、地点：南宁市教育路7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
三、服务费总价：           元
四、项目内容: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核实清理1998一2016年学校事业大账和基建账户的应收账款，查出应收账款明细账，摸清家底；
    (二) 调整相关差异账目，包括学校事业大账和基建账户，并指导规范基建账务处理；
   （三）服务完成时间:自招标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，最迟在2017年12月15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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